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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外交部函轉我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提供之巴國法院

離婚判決樣張暨中譯文一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外交部107年9月14日外授領三字第1075130982號函（

如附件影本）辦理。

二、按「中華民國（臺灣)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

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」業於107年8月8日生效，戶政事務所

如受理民眾持憑經巴國外交部驗證之巴國法院離婚判決文

件辦理離婚登記，就該文件之驗發紀錄及查證程序有疑義

者，請依本部107年8月9日台內戶字第1070437292號函（

諒達）相關說明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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